


輸中國大陸ዿ米檢疫作業要點第五點修正規定 

五ǵ檢疫處理設施查核及認可終止 

Ȑ一ȑ轄區分局每年至Ͽ抽查一次經認可之檢疫處理設

施，並得於檢疫處理設施使用期間派員抽查Ƕ設

施負責人或管理人不得規避ǵ妨礙或拒絕Ƕ 

Ȑ二ȑ經認可之檢疫處理設施經抽查發現設施或作業缺

失時，或經中國大陸發現罹染上述有害生物時，

轄區分局應責其負責人於三個月內完成改善，在

未完成改善並經複查合格前，應暫停辦理檢疫處

理作業Ƕ 

Ȑ三ȑ經認可之檢疫處理設施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防

檢局應終止其認可： 

1.設施負責人主動申請終止認可Ƕ 

2.無法於三個月內完成前款規定所稱設施或作

業缺失改善Ƕ 

3.因設施損壞或其他因素無法繼續執行檢疫處

理業務Ƕ 

4.檢疫處理設施使用地ǵ建物合法使用證明有虛

偽不實ǵ逾期或失效Ƕ 

Ȑ四ȑ經終止認可之檢疫處理設施所在之加工廠名稱，

由防檢局通知農糧࿿及質檢總局Ƕ 

  


